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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唐人神股份”）

持股 5%以上股东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与公司控股股东湖

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唐人神控股”）于 2016 年 8 月 2 日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大生行将其持有的公司 25,929,127 股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26%）协议转让给唐人神控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大生行

仍持有公司股份 70,981,26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39%）。本次转让尚需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二、股份转让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大生行 96,910,394  19.65% 70,981,267 14.39% 

唐人神控股 116,903,889  23.70% 142,833,016 28.96%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生行、唐人神控股>》。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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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69 年 4 月 11 日 

3、注册地址：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747 号 

4、注册资本： 500 万元港币 

5、法定代表人：黄松泉 

6、经营范围：投资，饲料及原料经营。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30 日 

3、注册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 689 号湘银星城 1、2 栋 101、201 室 

4、注册资本：3963.2929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刘宏 

6、经营范围：对农业、商贸连锁业、肉类加工、旅游业、教育产业的投资

及投资咨询；饲料、肉类原料贸易。（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二）转让标的 

唐人神股份是经批准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饲料、种猪、肉品等业务，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02567。截止本协

议签署日，唐人神股份总股本 493,195,485 股，其中，甲方持有唐人神股份

84,426,000 股流通股，占唐人神股份总股本的 17.12%。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唐人神股

份”流通股 5.26%的股份，合计 25,929,127 股流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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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均认为甲方出让和乙方受让的本协议约定之标的是甲方原持有的

唐人神股份之股份的权益，包括与甲方所持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董

事委派权、资产分配权等唐人神股份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

切权利。 

（三）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确认 2016 年 8 月 1 日为本次股份转让定价的基准日。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不低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16 年 8 月 2 日）的前 1

个交易日（2016 年 8 月 1 日）收盘价（12.75 元）的 90%，经甲、乙双方协商一

致确定，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57 元，即 25,929,127 股的转让价款为 30,000

万元。 

（四）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 18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

份转让价款 30,000 万元，双方共同办理过户手续。 

（五）股权过户 

在完成本次转让所需在有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的全部申请和批准手续，以及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如下手续： 

由甲方、乙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该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

该股份转让过户的手续； 

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出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权的“股份登记信息表”原件以及其他法定

证明文件。 

（六）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如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和条件、承诺、

声明和保证，另一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

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不履行方或违约方作出赔偿。 

（七）争议的解决 



3 
 

由于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本协议连同其附件以及其它根据或就本协议所签订和交付的任何文件，构成

甲方和乙方之间关于本协议主题事项的完整协议，甲乙双方应一并遵照履行。 

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其余报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备

案用，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双方承诺履行情况 

（一）大生行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大生行承诺：自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该承诺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严格履

行完毕。 

2、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72,409,485 股，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8.01 元/股，其中大生行认购 12,484,394 

股，大生行承诺：大生行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该承诺目前严格履行中。 

（二）唐人神控股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唐人神控股承诺：自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该承诺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严

格履行完毕。 

2、唐人神控股于 2015 年 7 月 6 日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起，2015 年年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该承诺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严格履行完毕。 

3、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72,409,485 股，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8.01 元/股，其中唐人神控股认购 12,484,394 

股，唐人神控股承诺：唐人神控股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该承诺目前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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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不违反以上承诺。 

六、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造成负面

影响，没有损害股东利益。 

七、其他事项 

1、大生行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发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6]1 号）中不得减持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 号）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3、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根据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生行）； 

3、《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唐人神控股）；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八月四日 




